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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參考用的工作項目表 
 

這份工作項目表旨在協助： 

1. 各地方教會團體領受[去年]10月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的成果； 

2. 繼續共議性的轉變旅程。 

 

括號中的數字指的是《綜合報告》的章節 

 

1. 針對以下目標，可以採取的步驟包括： 

1) 傳達[去年]10月大會的經驗 

2) 宣傳並深入研究《綜合報告》 

3) 廣泛宣傳《致天主子民函》 

- 列舉已經完成的事項和尚待完成的事項 

- 參與者的見證 

- 簡報 

- 文章和訪談 

- 翻譯文件和發布摘要 

- 用於研究《綜合報告》的摘要和工作項目表 

 

2. 我們在當地可以採取哪些措施，從堂區、教區、全國和大洲等層面，來

持續學習共議精神（同道偕行）？ 

- 從《綜合報告》的20個主題中選擇3個優先項目（例如，每部分選

一）。 

- 從《綜合報告》中各種提議中選擇3個在當地立即實施（參閱：可實施

的提議）。 

 

3. 可以作什麼具體的提議，為能在各種會議、聚會（堂區、運動、社區、

教區等）和參與性機構中，實際嘗試使用共議性的對話方式中的靈修交

談？（2.j） 

- 辨識出擁有引導技能的人或組織（2.k）。 

- 提供靈修交談、聆聽和辨明的培訓，以及協調人的培訓。 

 

4. 我們如何能夠讓所有領了洗的人更密切地參與共議性的歷程（1.m），以

及如何更好地聆聽那些處於邊緣的人（16）？ 

- 可以採取哪些具體的舉動來聆聽和諮詢貧困中的人（4）、遷徙者（5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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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青年和婦女（6）？ 

- 可以採取哪些具體的步驟來領聽司鐸們並邀請他們參與共議性的經歷

（1.n + 11）？ 

 

5. 從「尚待審議的事項」中選擇1、2個與當地問題相關的主題，並由一組神

學家、教會法學家和教會領導人來進行探討。 

 

6. 辨識並分享2或3個其他人可能感興趣的當地的資源、倡議或共議性的實

踐模式，並將其發送至世界主教會議祕書處的網站： 

www.synoderessources.org。 

 

7. 在我們的文化背景下如何加深對共議精神的定義與理解？ 

- 以《綜合報告》第一部分第一章「共議精神：經驗與理解」為起點，

從自身背景出發，加深對共議精神的理解，提出符合當地文化的共議

性的形象。 

 

8. 如何在地區層面實施和深化共議性精神層面（3k.l.m）？ 

- 制定與「共議精神」主題相關的靈修提議。 

- 在民間敬禮發展共議性的模式。 

- 鼓勵人們透過發展一些靈修建議來為世界主教代表會議祈禱，特別是

在四旬期和復活節。 

-  

9. 在領受《綜合報告》並為下一屆會期作出的辨別過程中，讓各個參與機構

（委員會）（18）參與。 

根據《綜合報告》（12.k），重新閱讀這些機構中共議精神的具體生活方

式（特別是在「參與」和「權柄」這方面）。 

 

10.  透過培育中心和神學院： 

- 實行共議性精神培育的具體措施（14）。 

- 組織負責初級和持續培育人員的諮詢（14.o）。 

- 研究尚待審議的事項，為準備一些提議，向主教團提出。 

 

（台灣地區主教團祕書處 譯）  


